
工程名称：
母亲公园设施设备及配套提升

（二期）

标段名称：
母亲公园设施设备及配套提升

（二期）

招标工程量清单

编 制 人： (造价专业人员签字及盖章)

审 核 人： (签字及盖章)

编 制 单 位： 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： (签字或盖章)

招 标 人： 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： (签字或盖章)

编 制 时 间：



工程量清单或最高投标限价编制（审核）说明

工程名称：母亲公园设施设备及配套提升（二期）

1、本清单编制依据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》(GB/T 50500-2024)、2021《内蒙古自治区
市政维修养护工程预算定额》、2021《内蒙古自治区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》、2017《内蒙古房
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》、2017《内蒙古园林绿化工程预算定额》、2017《内蒙古市政工程
预算定额》、2017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及相关费用文件编制。
2、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量清单；
3、税金依据内建标［2019］113号文件执行。
4、人工费按内建标【2021】148号《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
工程现行预算定额人工费的通知》计价。
5、本工程暂列金按50000元整计入（不含税）
6、本工程的专业工程暂估价具体详见“专业暂估价明细表”：
   其中 1、公园健身器材专业维修5套共1500元；2、公园座椅5套共7500元；3、假山水系启动
系统1项 150000元  备注：以上价格都是含税价。

    注：工程量清单或最高投标限价编制（审核）说明应包括工程概况、工程范围、编制（审核）依据、特殊要求（如有）及其

        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内容。


